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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事業務報告及宣導 

▲ 本校「兼任教師聘任送審處理要點」部分規定修正案業經本校教師評審

委員會 110年 12月 23日審議通過。(本校 111.1.7勤益科大人字第

1111700008號函) 

▲ 修正本校「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處理要點」 (本校 111.1.26勤益科

大人字第 1111700025號函) 

▲ 教育部函轉有關 110年 12月 17日臺教高（五）字第 1100164262A號公

告修正發布「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具有教育領域特殊專長」。(教育部

111.1.3臺教高(五)字第 1100180331號函)  

▲ 教育部函轉勞動部110年12月30日勞動發管字第11005211551號令修正發

布「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」第7條、第31條、第36條等。(教

育部111.1.5臺教文(五)字第1100180774號函) 

▲ 教育部函送「符合法定身心障礙資格之公立學校教職員申請自願退休辦

理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作業注意事項」，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11年1月

18日以臺教人（四）字第1100151132A號令訂定發布。(教育部111.1.18

臺教人(四)字第1100151132B號函) 

▲ 教育部函轉「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人才作業要點」，業經

本部於中華民國111年1月21日以臺教高（五）字第1112200096A號令修正

發布。(教育部111.1.21臺教高(五)字第1112200096B號函) 

▲ 教育部函轉「育嬰留職停薪實施辦法」第2條、第9條業經勞動部於111

年1月18日以勞動條4字第1110140031號令修正發布。(教育部111.1.21

臺教人(三)字第1110007700號函) 

▲ 教育部函轉有關中華民國111年1月12日修正公布之「性別工作平等法」

部分條文，業經行政院111年1月17日院臺勞字第1110001084號令，定自

111年1月18日施行。(教育部111.1.22臺教人(一)字第1110007717號函) 

▲ 教育部函轉請於本（111）年度農曆春節、端午節及中秋節等重要節日期

間，加強宣導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」並落實廉政倫理事件登錄。(教育

部111.1.24臺教政(一)字第1110009404號函) 

▲ 教育部函轉修正「教育部人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人事人員陞遷序列表」，

並自即日生效。(教育部111.1.25臺教人處字第1114200305號函) 

▲ 教育部函轉行政院修正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

施要點」第五點，並自111年1月22日生效。(教育部111.1.27臺教人(一)

字第1110009818號函) 

http://www.ncit.edu.tw/op/


 

＊備註：以上法規整理資料仍應以教育部正式轉送之函令為主。＊ 


